附件2
印染企业准入公告申请书填报指南
    一、《印染企业准入公告申请书》填报内容解释

    1.除有特别说明外，涉及环保的动态情况提供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相关数据及证明材料，其它部分动态情况提供2014年度相关数据及证明材料。

    2.“企业设计生产能力”指企业生产设备在单位时间内可能生产的印染产品数量。计量单位：梭织产品为万米/年，针织产品为万吨/年。

    3.“上年度实际产量”指企业在上年全年主要印染产品的实际生产量。

    4.“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利税总额”均仅涉及上年度的印染生产环节。

    5.“主要设备”包括前处理、染色、后整理、印花等工艺的主要设备。“主要设备”类目中的“设备名称及生产商”、“型号”、“制造日期（出厂日期）”、“数量”等信息应完整、准确填写，无法填报的，应书面说明情况。“主要性能参数”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铭牌上标注的性能参数。

    6.“资源消耗情况”仅包括印染生产中的资源消耗。

    7.年总能耗指上年全年企业实际消费的在印染生产过程中作为燃料、动力、原料、辅助材料使用的能源以及工艺用能、非生产用能。

    8.年新鲜水取水量指上年全年企业从各种水源提取的并用于印染生产的水量总和，包括城市自来水用量和自备水（地表水、地下水和其他水）用量。

    9.“水重复利用率”指上年全年企业对印染生产排放的废水直接利用或经处理后回收再利用的水量占印染生产用水总量的比值。

    10.废水日处理能力指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时，单位时间内可能处理的废水量，计量单位为吨/日。

    11.在附件1附表四中应依据排污申报材料说明以下情况：废气处理设施及工艺；固体废物的来源（名称）、数量、贮存或暂存情况（贮存或暂存量）、最终处置情况等。

    二、申请公告企业需提交的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应分类整理、加注编号、编制目录，同一类别的证明材料应按时间顺序排列。

    1.营业执照、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保体系认证等复印件。

    2.水重复利用设施及其效果的说明，水重复利用率数据的详细计算过程。

    3.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三同时”验收审查相关文件。
    4.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配、减排任务完成情况、减排工程验收等相关文件。
    5.企业所属地环境监测站或其他有资质单位出具的废水、废气和厂界噪声的监测报告（每季度一次）；企业自行监测方案及监测报告。
    6.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表、排污缴费通知单和缴费发票，市级环保部门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

    7.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和处置合同、处置单位资质、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危险废物转移许可文件、危废处置合同等。
    8.间接排放的企业应提供废水委托处置的合同。
    9.企业有超标排放、环境违法等情况时，应完成环保整改，并在申报阶段提交处罚单位出具的整改合格情况说明。
    10.其他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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